丰都发改委发〔2022〕464 号

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丰都县丰石团结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

县水利工程服务中心：
你中心报送的《丰都县丰石团结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可研报告的请示》（丰水工程文〔2022〕45号）收悉。经研究，现就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
丰都县丰石团结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项目代码：2210-500230-04-01-311311）。

二、项目法人
丰都县水利工程服务中心
三、建设地点
丰都县龙河镇
四、建设性质
改建
五、建设规模及内容

丰石团结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涉及主干渠、中和场支渠、洞庄坪支渠等3条渠道，整治渠道全长22.53km，其中渠道0.61 km，管道化改造21.92 km。新建120m3调节池1座；管道沿线设置各类阀井105座；主干渠渠首、分水口等位置设置标志牌，主干渠渠首、调节池、分水口等位置设置水位流量监测站，共计45处；同时建设具备水情监测、视频监视等功能的灌区信息化平台1个。

六、总投资及来源
总投资1375.19万元，其中建筑工程964.00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60万元，施工临时工程61.79万元，独立费用174.57万元，基本预备费100.83万元，水土保持8万元，环境保护费6万元。资金来源申请中央资金515万元，市级资金446万元，县级配套414.19万元。

七、建设工期
建设工期12个月
八、招投标

按国家招投标有关规定执行。

本项目为推广以工代赈项目，根据《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规定，你中心要按照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用当地群众的尽量不用专业队伍的要求，认真组织当地农村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获取劳动报酬，并优先吸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本项目劳务报酬发放金额为100万元。你中心要按照《丰都县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工作方案》要求，做好项目建设、劳务报酬发放等公示工作，每半月发放一次劳务报酬，并建立劳务报酬发放台账和收集整理好项目建设相关资料。

接此批复后，请你中心抓紧做好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将投资概算报我委审批，认真落实环保、安全“三同时”制度，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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